
CCF 会员活动中心条例

一、 目的

为加强 CCF 对会员的服务，方便会员就近参加 CCF 活动，促进会员间的交流

和合作，发展更多会员，CCF 创建以城市为单位的 CCF 会员活动中心，简称 CCF[城

市名]。

二、 创建条件

一个城市的 CCF 个人会员达到 100 名时（不包括学生会员）由 CCF 总部在该

城市创建会员活动中心（下面简称中心），在中小城市创建中心时所要求的会员

数可适当降低。

三、 会员活动中心组织机构、产生办法及职责

1. 中心设执行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及执行委员组成。每一中心设主席

一名（称之为 CCF[城市名]主席），副主席 2名，执行委员若干名（不超过 5名）。

如有需要，中心可聘任委员若干名。

2. 中心主席由 CCF秘书长任命。中心副主席、执行委员（委员）由主席提

名，CCF秘书长批准。CCF秘书长也可决定采用公开选举方式产生上述人选。

3. 副主席及执行委员的选择应考虑不同单位和行业，来自同一单位的主席、

副主席和执行委员不超过二人。

4. 中心领导机构成员每一任期为二年，主席可连任一次。

5. 主席全面主持中心工作，负责学术。一名副主席负责活动组织及拓展，

另一名副主席负责会员发展及包括联络、财务管理在内的日常工作。

6. 主席或副主席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由 CCF秘书长解除任命。当职位有空

缺时，按照上述程序增补，增补任期到本任期结束。

7. 中心可设秘书，由主席聘任。

8. 除秘书外，上述人员均为 CCF志愿者，不得从总部或中心取得报酬。

四、 中心活动

中心在其所在地组织面向会员的活动主要围绕学术及会员的职业发展进行，

也可组织会员联谊活动。

1. 活动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但不限于）：

a) 专题讲座和学术交流：邀请学术界、企业界及其他各界资深专业人士

针对会员需求组织专业讲座，可涵盖学术、技术、管理、应用等方面，

也可组织会员间的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b) 参观访问：组织会员到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博物馆等单位参观学

习。

c) 公益活动：组织会员参加公益性活动，如科普、咨询、扶贫济困等。



2. 中心可整合 CCF在当地开展的活动为会员服务。中心可和 CCF其他分

支机构、当地地方学会、协会或其他学术机构合作开展活动。每个中心独立组织

的面向当地会员的活动每年不少于 4次。

3. 每次活动可设执行主席 1-2名，由中心主席任命。会员也可提出组织活

动的动议并申请担任执行主席，但须按程序批准并列入中心活动计划。

4. 中心须制定年度活动计划，并在每年 12月 20日前提交总部。中心临时

组织的活动应在活动开展一周前提交总部备案，如需总部推荐并资助的演讲者，

须在一个月前申请。中心内部的工作会议无须上报总部备案。

5. 中心独立开展活动时，主办单位为 CCF，须悬挂统一制作的 CCF挂旗或

背景布。

6. 中心可以该中心的名义“协办”或“支持”其他机构组织的符合国家法

律且与 CCF业务相关的活动。

五、 发展会员

发展新会员是中心的重要职责。中心通过推广 CCF 的宗旨和服务、会员活动

开放日、公开宣讲会、“会员携非会员参加活动”、散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宣传

CCF、发展新会员。

六、 总部支持及资源提供

1. CCF总部为中心的创建拨付创建经费。每年为每个会员下拨其会费的

10%作为活动经费，由中心支配。

2. CCF总部可视中心需要为其推荐并资助讲者。讲者往返演讲地的交通费

由 CCF总部承担，食宿费由中心承担。

3. CCF总部为中心统一制作挂旗、背景布、CCF宣传资料等，费用由 CCF
总部承担。

4. CCF总部对经批准和备案的中心活动在学会平台上宣传推广。

七、 中心经费使用和管理

1. 中心经费来源有：

a) CCF总部拨款。

b) 现金赞助：个人或单位每笔捐赠超过 1万元须通过 CCF总部。所有

的现金赞助计入中心收入部分并有记录。

c) 非现金赞助：包括人力、图书资料、设备、车辆（仅限于当次活动

使用）、办公场所、活动场地、餐饮、纪念品等。

d) 讲座门票：非会员参加活动时收取的门票费（除会员可携带的非会

员情形外）。非会员参加活动的费用由中心自定

2. 经费使用



a) 用于场地、纪念牌（品）、宣传品、胸卡、奖品、条幅、饮水、茶

点、通信、交通、劳务等与活动有关的支出。

b) 外地讲者食宿。

c) 工作餐，但年度支出不得超出年度总支出的 20%。

d) 经费结余可用于下年度使用。

3. 报告和检查

a) 中心经费的支出须提供符合规定的票据。

b) 每年自然年年终，中心按照总部给出的经费使用模板如实填写收支

情况。经费收支要向 CCF总部报告并向中心会员公开。

c) CCF总部每年将对中心的财务收支进行检查。

4. 中心的经费属于 CCF，中心撤销时须将剩余经费全部收缴到 CCF。

八、 管理和评价

1. 各中心工作由 CCF秘书长统筹协调，具体事务由秘书长任命的工作组完

成，日常联络和支持工作由 CCF会员部承担。

2. 各中心年终填写活动报表，CCF总部年终对各中心一年的活动情况进行

汇总、评估、公布。评估时仅考查由总部批复和备案的活动。

3. CCF总部会组织中心所在地会员对执行委员会工作进行评价，评价结果

予以公布。

4. 对活动开展得好、会员发展多的中心将被授予年度“CCF优秀会员活动

中心”称号并给予奖励。优秀中心的比例为不超过中心总数的 10%，但不低于 3
个。

5. 如活动开展得不好、服务差或发展会员人数少的中心将被警告，或由 CCF
秘书长重新任命中心执行委员会成员。

6. 中心可评选本中心年度优秀会员和优秀志愿者若干名并给予奖励。

九、 附则

本条例由常务理事会批准后执行。本条例由秘书处负责解释。

注：本条例由常务理事会 2013 年 1 月 26 日审议通过。


